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1345號

抗  告  人  幸福同學會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黃秀緞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林依勤即指研所工作坊、蘇芳敏間請求損

害賠償事件（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913號），聲請交

付法庭錄音光碟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0月9日臺灣桃園地方

法院113年度聲字第206號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准予交付抗告人有關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一一三年度訴字第九一三

號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於民國一一三年九月二十三日言詞辯論期日

之法庭錄音光碟。

抗告人就前項所示錄音光碟內容，不得散布、公開播送，或為非

正當目的使用。 

　　理　　由

一、抗告人聲請及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於原法院113年度訴字

第913號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下稱系爭事件）民國113年9月2

3日言詞辯論期日（下稱系爭期日）表示相對人蘇芳敏（下

逕稱其名）提出之答辯狀未寄送抗告人，其訴訟代理人卻謊

稱抗告人有簽收，有訴訟詐欺；又抗告人於110年1月19日與

蘇芳敏簽訂店屋租賃契約書，嗣蘇芳敏於110年3月16日與新

屋主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並未依店屋租賃契約書約定於

1個月前通知抗告人，且未將店屋租賃契約書及抗告人簽發

之租金支票交予新屋主，及使新屋主承受店屋租賃契約書，

蘇芳敏違約、涉詐欺及逃漏稅，應命其提出店屋租賃契約書

及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再相對人林依勤於系爭事件調解程序

表示8年前已在租賃處經營工作坊，可見訴訟代理人答辯狀

不實，已違反律師法，亦涉刑事詐欺。爰依法院組織法第90

條之1及法庭錄音錄影及其利用保存辦法第8條規定，聲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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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系爭期日法庭錄音光碟。原裁定駁回抗告人之聲請，尚有

違誤，爰提起抗告，請求廢棄原裁定等語。

二、按當事人及依法得聲請閱覽卷宗之人，因主張或維護其法律

上利益，得於開庭翌日起至裁判確定後六個月內，繳納費用

聲請法院許可交付法庭錄音內容；前項情形，依法令得不予

許可或限制聲請閱覽、抄錄或攝影卷內文書者，法院得不予

許可或限制交付法庭錄音或錄影內容，法院組織法第90條之

1第1項前段、第2項定有明文。又依法院組織法第90條之4第

1項規定，及同法第90條之3授權司法院訂定之法庭錄音錄影

及其利用保存辦法第8條規定，當事人及依法得聲請閱覽卷

宗之人，因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聲請交付法庭錄音或

錄影內容時，應敘明理由，由法院為許可與否之裁定；法院

受理前項聲請，如認符合聲請人要件，並在聲請期間內提

出，且就所主張或維護法律上之利益已敘明者，除法令另有

排除規定外，應予許可；第1項聲請經法院裁定許可者，每

張光碟應繳納費用新臺幣50元；持有第一項法庭錄音、錄影

內容之人，就取得之錄音、錄影內容，不得散布、公開播

送，或為非正當目的使用。再者，所謂主張或維護法律上利

益，舉凡核對更正筆錄、他案訴訟所需，或認法院指揮訴訟

方式對其訴訟權益有影響之虞，欲用以保障其法律上利益

等，均屬之。

三、經查，抗告人為系爭事件之當事人，依民事訴訟法第242條

第1項規定，為依法得聲請閱覽卷宗之人，其請求交付系爭

期日法庭錄音光碟，旨在確認相對人蘇芳敏113年9月18日民

事答辯狀並未寄送予抗告人，惟其訴訟代理人於系爭期日卻

稱抗告人已有簽收，涉犯訴訟詐欺等罪嫌乙節，應認已釋明

其維護法律上利益之主張，依前開規定及說明，本件尚無依

法令得不予許可或限制聲請閱覽、抄錄或攝影卷內文書，或

涉及國家機密，或其他依法令應予保密之事項，得限制交付

法庭錄音或錄影內容之情形，抗告人聲請交付系爭事件於系

爭期日法庭錄音光碟，應予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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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至於系爭期日法庭錄音其中涉及其他參與法庭活動之他人個

人隱私資料（例如聲紋及兩造對話中涉及情感、生活隱私、

昔日恩怨等）部分，立法者已以「主張或維護法律上利益」

作為核准交付法庭錄音光碟之前提要件，此觀法院組織法第

90條之1規定之立法意旨即明，並於同法第90條之4第1、2項

另規定限制持有法庭錄音、錄影內容之人，就取得之錄音、

錄影內容，不得散布、公開播送，或為非正當目的使用，違

反者即應處新臺幣（下同）3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衡

情已就個資法第5條「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應尊

重當事人之權益，依誠實及信用方法為之，不得逾越特定目

的之必要範圍，並應與蒐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之

精神，另以上開法院組織法之規範劃定於「主張或維護法律

上利益」情況下持有、使用個人資料（法庭錄音）者，乃合

於個資法所謂「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具有正當合理之關

聯」之要件。原裁定未及審酌抗告人已補陳敘明有關聲請交

付法庭錄音光碟所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之理由，而以本

件聲請難認抗告人有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之正當理由，

或有聲請交付上開庭期法庭錄音光碟之必要為由，駁回抗告

人之聲請，容有未洽。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聲明廢

棄，為有理由，爰將原裁定廢棄，裁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另依法院組織法第90條之4第1項、法庭錄音錄影及其利用保

存辦法第8條第4項規定，抗告人就取得之法庭錄音光碟內

容，不得散布、公開播送，或為非正當目的使用，併予諭知

如主文第3項所示，以促其注意遵守，附此敘明。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日

　　　　　　　　　民事第十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法　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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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不得再抗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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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1345號
抗  告  人  幸福同學會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秀緞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林依勤即指研所工作坊、蘇芳敏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913號），聲請交付法庭錄音光碟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0月9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3年度聲字第206號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准予交付抗告人有關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一一三年度訴字第九一三號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於民國一一三年九月二十三日言詞辯論期日之法庭錄音光碟。
抗告人就前項所示錄音光碟內容，不得散布、公開播送，或為非
正當目的使用。 
　　理　　由
一、抗告人聲請及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於原法院113年度訴字第913號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下稱系爭事件）民國113年9月23日言詞辯論期日（下稱系爭期日）表示相對人蘇芳敏（下逕稱其名）提出之答辯狀未寄送抗告人，其訴訟代理人卻謊稱抗告人有簽收，有訴訟詐欺；又抗告人於110年1月19日與蘇芳敏簽訂店屋租賃契約書，嗣蘇芳敏於110年3月16日與新屋主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並未依店屋租賃契約書約定於1個月前通知抗告人，且未將店屋租賃契約書及抗告人簽發之租金支票交予新屋主，及使新屋主承受店屋租賃契約書，蘇芳敏違約、涉詐欺及逃漏稅，應命其提出店屋租賃契約書及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再相對人林依勤於系爭事件調解程序表示8年前已在租賃處經營工作坊，可見訴訟代理人答辯狀不實，已違反律師法，亦涉刑事詐欺。爰依法院組織法第90條之1及法庭錄音錄影及其利用保存辦法第8條規定，聲請交付系爭期日法庭錄音光碟。原裁定駁回抗告人之聲請，尚有違誤，爰提起抗告，請求廢棄原裁定等語。
二、按當事人及依法得聲請閱覽卷宗之人，因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得於開庭翌日起至裁判確定後六個月內，繳納費用聲請法院許可交付法庭錄音內容；前項情形，依法令得不予許可或限制聲請閱覽、抄錄或攝影卷內文書者，法院得不予許可或限制交付法庭錄音或錄影內容，法院組織法第90條之1第1項前段、第2項定有明文。又依法院組織法第90條之4第1項規定，及同法第90條之3授權司法院訂定之法庭錄音錄影及其利用保存辦法第8條規定，當事人及依法得聲請閱覽卷宗之人，因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聲請交付法庭錄音或錄影內容時，應敘明理由，由法院為許可與否之裁定；法院受理前項聲請，如認符合聲請人要件，並在聲請期間內提出，且就所主張或維護法律上之利益已敘明者，除法令另有排除規定外，應予許可；第1項聲請經法院裁定許可者，每張光碟應繳納費用新臺幣50元；持有第一項法庭錄音、錄影內容之人，就取得之錄音、錄影內容，不得散布、公開播送，或為非正當目的使用。再者，所謂主張或維護法律上利益，舉凡核對更正筆錄、他案訴訟所需，或認法院指揮訴訟方式對其訴訟權益有影響之虞，欲用以保障其法律上利益等，均屬之。
三、經查，抗告人為系爭事件之當事人，依民事訴訟法第242條第1項規定，為依法得聲請閱覽卷宗之人，其請求交付系爭期日法庭錄音光碟，旨在確認相對人蘇芳敏113年9月18日民事答辯狀並未寄送予抗告人，惟其訴訟代理人於系爭期日卻稱抗告人已有簽收，涉犯訴訟詐欺等罪嫌乙節，應認已釋明其維護法律上利益之主張，依前開規定及說明，本件尚無依法令得不予許可或限制聲請閱覽、抄錄或攝影卷內文書，或涉及國家機密，或其他依法令應予保密之事項，得限制交付法庭錄音或錄影內容之情形，抗告人聲請交付系爭事件於系爭期日法庭錄音光碟，應予許可。
四、至於系爭期日法庭錄音其中涉及其他參與法庭活動之他人個人隱私資料（例如聲紋及兩造對話中涉及情感、生活隱私、昔日恩怨等）部分，立法者已以「主張或維護法律上利益」作為核准交付法庭錄音光碟之前提要件，此觀法院組織法第90條之1規定之立法意旨即明，並於同法第90條之4第1、2項另規定限制持有法庭錄音、錄影內容之人，就取得之錄音、錄影內容，不得散布、公開播送，或為非正當目的使用，違反者即應處新臺幣（下同）3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衡情已就個資法第5條「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應尊重當事人之權益，依誠實及信用方法為之，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並應與蒐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之精神，另以上開法院組織法之規範劃定於「主張或維護法律上利益」情況下持有、使用個人資料（法庭錄音）者，乃合於個資法所謂「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之要件。原裁定未及審酌抗告人已補陳敘明有關聲請交付法庭錄音光碟所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之理由，而以本件聲請難認抗告人有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之正當理由，或有聲請交付上開庭期法庭錄音光碟之必要為由，駁回抗告人之聲請，容有未洽。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聲明廢棄，為有理由，爰將原裁定廢棄，裁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另依法院組織法第90條之4第1項、法庭錄音錄影及其利用保存辦法第8條第4項規定，抗告人就取得之法庭錄音光碟內容，不得散布、公開播送，或為非正當目的使用，併予諭知如主文第3項所示，以促其注意遵守，附此敘明。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日
　　　　　　　　　民事第十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法　官
 
　　　　　　　　　　　　　　法　官 
　　　　　　　　　　　　　　
不得再抗告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1345號
抗  告  人  幸福同學會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秀緞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林依勤即指研所工作坊、蘇芳敏間請求損
害賠償事件（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913號），聲請交
付法庭錄音光碟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0月9日臺灣桃園地方
法院113年度聲字第206號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准予交付抗告人有關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一一三年度訴字第九一三
號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於民國一一三年九月二十三日言詞辯論期日
之法庭錄音光碟。
抗告人就前項所示錄音光碟內容，不得散布、公開播送，或為非
正當目的使用。 
　　理　　由
一、抗告人聲請及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於原法院113年度訴字
    第913號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下稱系爭事件）民國113年9月2
    3日言詞辯論期日（下稱系爭期日）表示相對人蘇芳敏（下
    逕稱其名）提出之答辯狀未寄送抗告人，其訴訟代理人卻謊
    稱抗告人有簽收，有訴訟詐欺；又抗告人於110年1月19日與
    蘇芳敏簽訂店屋租賃契約書，嗣蘇芳敏於110年3月16日與新
    屋主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並未依店屋租賃契約書約定於
    1個月前通知抗告人，且未將店屋租賃契約書及抗告人簽發
    之租金支票交予新屋主，及使新屋主承受店屋租賃契約書，
    蘇芳敏違約、涉詐欺及逃漏稅，應命其提出店屋租賃契約書
    及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再相對人林依勤於系爭事件調解程序
    表示8年前已在租賃處經營工作坊，可見訴訟代理人答辯狀
    不實，已違反律師法，亦涉刑事詐欺。爰依法院組織法第90
    條之1及法庭錄音錄影及其利用保存辦法第8條規定，聲請交
    付系爭期日法庭錄音光碟。原裁定駁回抗告人之聲請，尚有
    違誤，爰提起抗告，請求廢棄原裁定等語。
二、按當事人及依法得聲請閱覽卷宗之人，因主張或維護其法律
    上利益，得於開庭翌日起至裁判確定後六個月內，繳納費用
    聲請法院許可交付法庭錄音內容；前項情形，依法令得不予
    許可或限制聲請閱覽、抄錄或攝影卷內文書者，法院得不予
    許可或限制交付法庭錄音或錄影內容，法院組織法第90條之
    1第1項前段、第2項定有明文。又依法院組織法第90條之4第
    1項規定，及同法第90條之3授權司法院訂定之法庭錄音錄影
    及其利用保存辦法第8條規定，當事人及依法得聲請閱覽卷
    宗之人，因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聲請交付法庭錄音或
    錄影內容時，應敘明理由，由法院為許可與否之裁定；法院
    受理前項聲請，如認符合聲請人要件，並在聲請期間內提出
    ，且就所主張或維護法律上之利益已敘明者，除法令另有排
    除規定外，應予許可；第1項聲請經法院裁定許可者，每張
    光碟應繳納費用新臺幣50元；持有第一項法庭錄音、錄影內
    容之人，就取得之錄音、錄影內容，不得散布、公開播送，
    或為非正當目的使用。再者，所謂主張或維護法律上利益，
    舉凡核對更正筆錄、他案訴訟所需，或認法院指揮訴訟方式
    對其訴訟權益有影響之虞，欲用以保障其法律上利益等，均
    屬之。
三、經查，抗告人為系爭事件之當事人，依民事訴訟法第242條
    第1項規定，為依法得聲請閱覽卷宗之人，其請求交付系爭
    期日法庭錄音光碟，旨在確認相對人蘇芳敏113年9月18日民
    事答辯狀並未寄送予抗告人，惟其訴訟代理人於系爭期日卻
    稱抗告人已有簽收，涉犯訴訟詐欺等罪嫌乙節，應認已釋明
    其維護法律上利益之主張，依前開規定及說明，本件尚無依
    法令得不予許可或限制聲請閱覽、抄錄或攝影卷內文書，或
    涉及國家機密，或其他依法令應予保密之事項，得限制交付
    法庭錄音或錄影內容之情形，抗告人聲請交付系爭事件於系
    爭期日法庭錄音光碟，應予許可。
四、至於系爭期日法庭錄音其中涉及其他參與法庭活動之他人個
    人隱私資料（例如聲紋及兩造對話中涉及情感、生活隱私、
    昔日恩怨等）部分，立法者已以「主張或維護法律上利益」
    作為核准交付法庭錄音光碟之前提要件，此觀法院組織法第
    90條之1規定之立法意旨即明，並於同法第90條之4第1、2項
    另規定限制持有法庭錄音、錄影內容之人，就取得之錄音、
    錄影內容，不得散布、公開播送，或為非正當目的使用，違
    反者即應處新臺幣（下同）3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衡
    情已就個資法第5條「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應尊
    重當事人之權益，依誠實及信用方法為之，不得逾越特定目
    的之必要範圍，並應與蒐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之
    精神，另以上開法院組織法之規範劃定於「主張或維護法律
    上利益」情況下持有、使用個人資料（法庭錄音）者，乃合
    於個資法所謂「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
    」之要件。原裁定未及審酌抗告人已補陳敘明有關聲請交付
    法庭錄音光碟所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之理由，而以本件
    聲請難認抗告人有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之正當理由，或
    有聲請交付上開庭期法庭錄音光碟之必要為由，駁回抗告人
    之聲請，容有未洽。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聲明廢棄，
    為有理由，爰將原裁定廢棄，裁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另依
    法院組織法第90條之4第1項、法庭錄音錄影及其利用保存辦
    法第8條第4項規定，抗告人就取得之法庭錄音光碟內容，不
    得散布、公開播送，或為非正當目的使用，併予諭知如主文
    第3項所示，以促其注意遵守，附此敘明。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日
　　　　　　　　　民事第十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法　官
 
　　　　　　　　　　　　　　法　官 
　　　　　　　　　　　　　　
不得再抗告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1345號
抗  告  人  幸福同學會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秀緞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林依勤即指研所工作坊、蘇芳敏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913號），聲請交付法庭錄音光碟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0月9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3年度聲字第206號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准予交付抗告人有關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一一三年度訴字第九一三號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於民國一一三年九月二十三日言詞辯論期日之法庭錄音光碟。
抗告人就前項所示錄音光碟內容，不得散布、公開播送，或為非
正當目的使用。 
　　理　　由
一、抗告人聲請及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於原法院113年度訴字第913號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下稱系爭事件）民國113年9月23日言詞辯論期日（下稱系爭期日）表示相對人蘇芳敏（下逕稱其名）提出之答辯狀未寄送抗告人，其訴訟代理人卻謊稱抗告人有簽收，有訴訟詐欺；又抗告人於110年1月19日與蘇芳敏簽訂店屋租賃契約書，嗣蘇芳敏於110年3月16日與新屋主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並未依店屋租賃契約書約定於1個月前通知抗告人，且未將店屋租賃契約書及抗告人簽發之租金支票交予新屋主，及使新屋主承受店屋租賃契約書，蘇芳敏違約、涉詐欺及逃漏稅，應命其提出店屋租賃契約書及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再相對人林依勤於系爭事件調解程序表示8年前已在租賃處經營工作坊，可見訴訟代理人答辯狀不實，已違反律師法，亦涉刑事詐欺。爰依法院組織法第90條之1及法庭錄音錄影及其利用保存辦法第8條規定，聲請交付系爭期日法庭錄音光碟。原裁定駁回抗告人之聲請，尚有違誤，爰提起抗告，請求廢棄原裁定等語。
二、按當事人及依法得聲請閱覽卷宗之人，因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得於開庭翌日起至裁判確定後六個月內，繳納費用聲請法院許可交付法庭錄音內容；前項情形，依法令得不予許可或限制聲請閱覽、抄錄或攝影卷內文書者，法院得不予許可或限制交付法庭錄音或錄影內容，法院組織法第90條之1第1項前段、第2項定有明文。又依法院組織法第90條之4第1項規定，及同法第90條之3授權司法院訂定之法庭錄音錄影及其利用保存辦法第8條規定，當事人及依法得聲請閱覽卷宗之人，因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聲請交付法庭錄音或錄影內容時，應敘明理由，由法院為許可與否之裁定；法院受理前項聲請，如認符合聲請人要件，並在聲請期間內提出，且就所主張或維護法律上之利益已敘明者，除法令另有排除規定外，應予許可；第1項聲請經法院裁定許可者，每張光碟應繳納費用新臺幣50元；持有第一項法庭錄音、錄影內容之人，就取得之錄音、錄影內容，不得散布、公開播送，或為非正當目的使用。再者，所謂主張或維護法律上利益，舉凡核對更正筆錄、他案訴訟所需，或認法院指揮訴訟方式對其訴訟權益有影響之虞，欲用以保障其法律上利益等，均屬之。
三、經查，抗告人為系爭事件之當事人，依民事訴訟法第242條第1項規定，為依法得聲請閱覽卷宗之人，其請求交付系爭期日法庭錄音光碟，旨在確認相對人蘇芳敏113年9月18日民事答辯狀並未寄送予抗告人，惟其訴訟代理人於系爭期日卻稱抗告人已有簽收，涉犯訴訟詐欺等罪嫌乙節，應認已釋明其維護法律上利益之主張，依前開規定及說明，本件尚無依法令得不予許可或限制聲請閱覽、抄錄或攝影卷內文書，或涉及國家機密，或其他依法令應予保密之事項，得限制交付法庭錄音或錄影內容之情形，抗告人聲請交付系爭事件於系爭期日法庭錄音光碟，應予許可。
四、至於系爭期日法庭錄音其中涉及其他參與法庭活動之他人個人隱私資料（例如聲紋及兩造對話中涉及情感、生活隱私、昔日恩怨等）部分，立法者已以「主張或維護法律上利益」作為核准交付法庭錄音光碟之前提要件，此觀法院組織法第90條之1規定之立法意旨即明，並於同法第90條之4第1、2項另規定限制持有法庭錄音、錄影內容之人，就取得之錄音、錄影內容，不得散布、公開播送，或為非正當目的使用，違反者即應處新臺幣（下同）3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衡情已就個資法第5條「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應尊重當事人之權益，依誠實及信用方法為之，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並應與蒐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之精神，另以上開法院組織法之規範劃定於「主張或維護法律上利益」情況下持有、使用個人資料（法庭錄音）者，乃合於個資法所謂「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之要件。原裁定未及審酌抗告人已補陳敘明有關聲請交付法庭錄音光碟所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之理由，而以本件聲請難認抗告人有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之正當理由，或有聲請交付上開庭期法庭錄音光碟之必要為由，駁回抗告人之聲請，容有未洽。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聲明廢棄，為有理由，爰將原裁定廢棄，裁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另依法院組織法第90條之4第1項、法庭錄音錄影及其利用保存辦法第8條第4項規定，抗告人就取得之法庭錄音光碟內容，不得散布、公開播送，或為非正當目的使用，併予諭知如主文第3項所示，以促其注意遵守，附此敘明。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日
　　　　　　　　　民事第十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法　官
 
　　　　　　　　　　　　　　法　官 
　　　　　　　　　　　　　　
不得再抗告　　　　　　　　　　　　　


